附件1

[bookmark: _GoBack]2025年度资产评估行业执业质量
联合检查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财政部关于组织地方财政部门开展2025年度会计和评估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财监〔2025〕7号）有关要求，进一步促进资产评估机构持续提升执业质量和服务水平，有效发挥执业监督作用，依据《加强资产评估行业联合监管若干措施》（财办监〔2021〕7号）和《山西省财政厅关于开展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机构执业质量检查工作的通知》（晋财会〔2025〕22号）等要求，扎实做好2025年度资产评估行业执业质量联合检查工作，制定本方案。 
一、检查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97号）；
[bookmark: OLE_LINK2]2.《加强资产评估行业联合监管若干措施》（财办监〔2021〕7号）《财政部关于组织地方财政部门开展2025年度会计和评估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财监〔2025〕7号）《资产评估执业质量自律检查办法》（中评协〔2023〕20号）；
3.其他相关资产评估准则、制度、文件。 
二、检查对象 
[bookmark: OLE_LINK3]按照“五年查一轮”的自律检查工作安排，联合山西省财政厅，采取随机抽查、重点检查等方式，按照检查覆盖面不低于10%的要求，确定40家资产评估机构作为检查对象（名单附后）。其中重点检查范围包含：日常监管中发现投诉举报案件数量多、从业人员数量与出具报告数量不匹配、风险项目占比高、独立性较差的资产评估机构。
三、组织机构 
为保障执业质量监督检查工作的权威性、专业性与协同性，切实优化监管资源配置，提升监管效能，省财政厅联合省评协成立检查领导组，负责统筹安排、组织和指导整体检查工作，下设计划组、检查组、督导组等，负责制定检查通知和方案，组织检查培训、集中检查、编制检查工作底稿，征询收集被检查资产评估机构意见，形成检查报告等工作。 
四、检查内容 
（一）检查内容。主要是资产评估机构内部治理、专业胜任能力、风险防范机制、质量控制体系及业务质量检查。突出重点，聚焦问题，注重实效原则，重点关注以下问题：
[bookmark: _Hlk69995152]机构内部治理。检查评估机构是否持续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及《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的设立条件；资产评估机构是否按照规定进行备案；合伙人或股东任职资格合规情况；是否存在兼职、挂名执业的资产评估师的情况、内部管理制度建立及执行情况等。
专业胜任能力。重点关注已备案评估机构是否具备从事资产评估业务所必须具备的专业知识，以及由此导致的胜任能力不足和执业质量问题。
风险防范机制。重点关注评估机构是否建立风险防控制度；是否足额计提职业风险基金或购买职业保险。
质量控制体系。检查是否按照规定建立质量控制体系，重点关注质控岗位设置、业务承接、项目执行、报告审核、报告出具、档案管理等实施情况，是否存在低价项目影响评估质量的问题等。
业务质量检查。重点关注涉及国有资产的评估业务、金融评估业务等。检查业务执行过程中是否贯彻风险识别理念，是否执行评估准则、履行评估程序、落实评估报告编码的要求等。
（二）检查重点。聚焦具有重大影响的资产评估项目，重点关注关键程序未执行到位、计算错误、滥用资产评估方法、工作底稿严重缺失、出具重大遗漏或虚假评估报告等严重违法违规问题，推动资产评估机构切实提升执业质量，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三）检查范围。随机抽取被检查资产评估机构2024年1月至2025年6月期间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必要时可以延伸。 
五、时间安排 
（一）检查准备阶段（2025年6月底前）。印发检查通知和方案，明确检查有关事项，并报财政部和中评协备案。确定检查人员，编印检查手册，举办检查人员培训班暨检查工作部署会。
（二）检查实施阶段（2025年8月10日前）。通过访谈、询问、调查问卷、查阅、检查有关制度文件和报告等方法，对资产评估机构内部治理、专业胜任能力、风险防范机制、质量控制体系及业务质量检查等方面进行检查，督导专家全程做好跟踪督导工作。
（三）检查上报阶段（2025年11月份）。现场检查结束后，检查工作组将检查所发现的问题形成检查工作底稿和书面检查报告，并上报检查领导组。 
(四）检查处理阶段（2025年11月底前）。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组织专家论证，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行政处理处罚和行业自律惩戒。 
六、具体要求 
（一）加强组织管理。检查组全体检查人员要遵循统一思想认识、统一规范程序、统一标准制度的原则，加强协作、形成合力，统筹推进工作；检查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完善工作机制，讲求工作方法，做到依法依规、客观公正、过程留痕，严格控制风险，确保检查工作取得实效。 
（二）严肃工作纪律。全体检查人员要履职尽责，严格遵守《会计和评估监督检查工作纪律》有关要求，严肃检查纪律，做到客观、公正、廉洁、自律，自觉维护检查队伍的良好形象，实现检查工作的独立性，保障检查工作高质高效完成。



